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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省住建厅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

整改措施清单

一、对长江保护修复的重要意义没有给予足够重视（省

序号2）

责任领导：庄光明 党组书记、厅长

责任单位：城建处、城管处、村镇处、标科处、质安站、

科技节能办

责 任 人：城建处、城管处、村镇处、标科处、质安站、

科技节能办负责同志

整改目标：切实将长江保护修复摆在压倒性位置，增强

长江保护修复工作的思想自觉、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，以长

江高水平保护攻坚提升行动为抓手，深入推进长江保护修复

攻坚。

整改时限：2025 年 12月底前，分阶段推进

整改措施：

1.深化对长江保护修复重要性的认识。将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讲话指示纳入厅党组理论中心

组学习的重要内容，加强宣传教育，切实增强长江保护修复

的紧迫感和责任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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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积极推进环境问题整改。按照省定 2021 年国家长江

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方案责任分工，推进长江警示

片披露问题整改，确保 2022年底前完成年度整改任务。

3.大力开展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攻坚提升行动。认真落

实《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攻坚提升行动方案》，成立城镇污水

处理提质增效及黑臭水体治理、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攻

坚提升行动专项指挥部，分年度制定任务清单并组织实施。

二、湖北省一些部门对部分重点领域工作统筹谋划不力，

相关工作进展滞后。2015 年，国家有关部门印发的《关于推

进化肥行业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》提出，到2020 年磷石膏综

合利用率提高到 50%。但湖北省对磷石膏综合利用工作缺少

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，省级层面既未系统研究磷石膏综合利

用工作，也未对相关地市磷石膏综合利用目标任务提出明确

要求。2019 年和 2020 年全省磷石膏综合利用率分别为 21%

和 29%，远低于国家要求（省序号 16）。

责任领导：庄光明 厅党组书记、厅长

龙 宁 党组成员、副厅长

责任单位：标科处、科技节能办

责 任 人：标科处、科技节能办负责同志

整改目标: 大力推进磷石膏建材在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

工程的应用。

整改时限: 2025 年 12月底前，持续推进

整改措施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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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制定推进磷石膏制品在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工程推广

应用方案，制定年度推广应用计划并组织实施；

2.研究制定推进磷石膏制品在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工程

应用标准和技术应用规范。

三、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污水、垃圾处理等基础

设施建设统筹指导不够，相关工作推进滞后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

湖北省规划的新增城镇污水处理厂项目、新增污水管网项目

和老旧管网改造项目分别仅完成规划能力目标的61%、74%和

63%。《湖北省“十三五”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

规划》提出，在 2020 年建成 37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，截至

督察时，仅建成 13个，6个尚未动工建设。2019 年 4月，

国家有关部委明确要求各省应在同年5月制定城镇污水处理

提质增效省级实施方案，但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推进不力，

至 2020 年 4 月才印发实施方案，滞后近一年时间（省序号

19）。

责任领导：庄光明 厅党组书记、厅长

谈华初 党组成员、总工程师

责任单位：城建处、城管处

责 任 人：城建处、城管处负责同志

整改目标：实施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及黑臭水体治理

攻坚提升行动，将“十三五”规划未完成项目调整优化后纳

入“十四五”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项目库，加快推进城市

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，稳步提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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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效能。到 2025 年，设市城市建成区生活污水直排口、收

集处理设施空白区基本消除。全省各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

率原则上应达到 70%以上，或较 2020 年提高 10个百分点以

上，其中地级及以上城市须达到 70%以上，县级城市须达到

40%以上。加快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，2022 年底

前，《湖北省“十三五”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

划》中的37个项目，除6个进行规划调整外，在建成13个

的基础上新建成9个，其余项目纳入“十四五”统筹规划建

设。

整改时限：2025 年 12月底前，分阶段推进

整改措施：

1.按照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及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提升

行动有关要求，通过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普查，排查整治

污水管网功能性与结构性缺陷。在基本完成管网排查工作的

基础上，2022 年底前，组织各设市城市系统分析评估城市污

水收集处理系统现状及存在的问题，因地制宜制定本城市“十

四五”城市污水集中收集率目标，编制“十四五”污水收集

处理设施建设项目库，将“十三五”规划未完成项目调整优

化后纳入“十四五”项目库统筹推进。

2.建立全省城市污水收集处理设施项目建设工作督办调

度机制，分年度制定任务清单，将项目建设任务完成情况纳

入统筹考核，定期调度项目进展情况，对进展不力的城市采

取通报、约谈等方式，确保任务如期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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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022年 3月底前，调整印发湖北省“十四五”城镇生

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规划，对“十三五”规划项目进行

部分整合，实行区域共建共享。 

4.加快推进焚烧发电项目建设，对项目推进实行月调度，

逐个项目制定推进时间表，落实责任人，压实属地责任。

四、省发展改革委牵头制定的《湖北省化工园区确认指

导意见》，将化工园区确认工作交市州政府，但有的市州又把

园区审查责任推给县区，造成个别化工园区确认工作把关不

严（省序号28）。

责任领导：龙宁 党组成员、副厅长

责任单位：质安处

责 任 人：质安处负责同志

整改目标: 配合牵头部门指导市州政府强化园区审查确

认责任，严格化工园区确认工作把关。

整改措施:

配合牵头部门按照工信部、自然资源部、生态环境部、

住建部、交通运输部、应急管理部《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

定管理办法（试行》（工信部联原〔2021〕220号）规定制定

我省有关规定，并按部门职能做好相关工作。

整改时限: 2022 年 12月底前，分阶段推进

五、全省长江干支流入河排污口达12480 个，溯源和整

治任务繁重（省序 32）。

责任领导：庄光明 厅党组书记、厅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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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华初 党组成员、总工程师

责任单位：城建处

责 任 人：城建处负责同志

整改目标：配合牵头单位深入推进长江入河排污口溯源

整治。

整改时限：2025 年 12月底前，分阶段推进

整改措施:

根据住建部门在长江入河排污口溯源和整治中的职责，

积极配合牵头单位做好长江入河排污口溯源整治相关工作。

六、湖北省污水管网历史欠账较多，缺口较大，污水集

中收集率长期处于全国靠后位置。督察发现，湖北省现有管

网错接漏接混接、地下水入渗等问题突出。全省17个市州仅

3个基本完成管网排查工作（省序 33）。

责任领导：庄光明 厅党组书记、厅长

谈华初 党组成员、总工程师

责任单位：城建处

责 任 人：城建处负责同志

整改目标：加快推进管网破损、混错接、外水混入及管

网覆盖空白区等突出问题治理，进一步提升污水集中收集效

能。到 2025年，全省各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原则上应达

到 70%以上，或较 2020 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以上，其中地级

以上城市须达到70%以上，县级城市须达到40%以上。

整改时限：2025 年 12月底前，分阶段推进



— 7 —

整改措施：

1.督导各地2022 年底前以管网破损、混错接、外水混入

以及管网覆盖空白区等突出问题为重点，结合地下基础设施

普查工作，全面排查检测城市污水收集管网，建立管网台账

和问题整改清单。 

2.督导各地根据污水收集管网问题整改清单，明确具体

整改项目，制定整改项目工作方案，明确各年度进度计划，

并抓紧组织实施。 

3.将城市污水收集管网排查整治情况纳入统筹考核，定

期调度整治工作进展情况，对进展不力的城市采取通报、约

谈等方式，确保整治任务如期完成。

七、船舶污染防治仍需加强。多个地市对船舶垃圾、污

水、含油废水量底数不清，即使工作起步较早的宜昌市目前

每年接收处理的生活垃圾、生活污水、含油废水量也不足产

生量的5%，不到处理能力的10%。港口岸电、船舶受电等设

施建设仍需加快推进，2020 年全省岸电累计使用 368万度，

货运码头用电仅占全省岸电总电量的6.1%（省序号47）。

责任领导：庄光明 厅党组书记、厅长

谈华初 党组成员、总工程师

责任单位：城建处、城管处

责 任 人：城建处、城管处负责同志

整改目标：提升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能力和水平，建立

健全长效机制，到 2022 年底初步形成布局合理、衔接顺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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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转高效、监管有力的船舶和港口污染治理格局，2023 年后

转入常态化运行，服务和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。

整改时限：2023 年 12月底前，分阶段推进

整改措施：

1.加强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电子联单管理。配合牵

头部门推动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基本实现全过程电子联

单闭环管理。

2.严格落实住建部门监管责任。根据职责指导督促各市

州住建、城管等部门加强对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、港口

环保违法行为监管。

八、由于《湖北省“十三五”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

设施建设规划》中垃圾焚烧项目推进不力，湖北现有的 71

座生活垃圾填埋场中，19座超过设计能力运行，其中 5座日

处理量超过设计能力 200%；26座库容使用年限不足5年（省

序64）。 

责任领导：庄光明 厅党组书记、厅长

龙 宁 党组成员、副厅长

责任单位：城管处

责 任 人：城管处负责同志

整改目标：加快推进焚烧发电处理设施建设，到 2022

年底，全省焚烧处理能力（含水泥窑协同）占比达到 70%以

上，超设计能力运行的 19座填埋场转型焚烧或扩容改造，满

足处理需求。26座库容使用年限不足5年的填埋场所在市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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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谋划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建设，推动生活垃圾处理方

式转型升级。

整改时限：2025 年 12月底前，分阶段推进

整改措施：

1.对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实行月调度，逐个项目制定推进

时间表，落实责任人，压实属地责任，确保2022 年底全省投

运焚烧发电厂达到30座，焚烧发电日处理能力达到2.8万吨，

焚烧处理能力（含水泥窑协同）占比达到70%以上。

2.针对超设计能力运行的19座填埋场，按照一场一策，

督促各地迅速制定整改方案，2022 年 6月底前，5座填埋场

垃圾处理方式转型焚烧处理。2022 年底前，其余 14座完成

扩能改造或转入焚烧处理。

3.在湖北省“十四五”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

规划中明确26座库容使用年限不足5年的填埋场所在市县的

“十四五”焚烧发电处理设施建设任务组织实施，除了垃圾

产生量不足，又不宜实施区域共建共享外，优先采用焚烧发

电处理方式。

4.2022年底前，针对环保督察指出的问题举一反三，督

导各地对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行管理情况进行排查整治，

消除环境安全隐患。


